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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(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)」第25次分組會議紀錄 

一、會議時間：110年11月22日(星期一) 上午09時30分 

二、會議地點：本公司總管理處第一會議室 

三、會議主席：莊副總工程師東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楊凱婷 

四、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 (詳如出席人員名冊) 

五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六、各單位報告：(略) 

七、討論：(略) 

八、綜合決議： 

(一)請各區處配合就本(110)年度無法決算工程，積極趕辦於12月底前竣工，

並先於「110年12月20日(一)前」確認相關執行經費、完成節餘經費估算並

繳回總處，俾利分配屏東區管理處協助執行，以達水利署零節餘政策。 

(二)水利署110年8月31日核定增辦之案件，尚有第三及屏東區管理處辦理之工

程未決標，請參考市場行情編列預算、鼓勵優良廠商參與投標，務於「110

年12月30日(五)前」完成決標訂約(或交付單價採購契約執行)、發生權

責，以保留至111年執行。 

(三)本(110)年度12月底關帳作業，須各單位注意及配合事項如下： 

1.以前年度(108、109年)保留經費至本(110)年度執行之工程，請務必於

12月底關帳前全數執行完畢，以達零節餘目標；列本(110)年度經費無

法全數執行完畢者，請配合會計年度關帳作業辦理保留。 

2.12月份材料系統關帳日適逢周末，故請務於「110年12月24日(五)前」

完成所有管材領退料及入帳作業，並請轉知，勿重複發生倒帳情事。 

3.請第三及屏東區管理處於「110年12月24日(五)前」就110年8月31日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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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增辦已決標(或交付單價採購契約執行)工程之管材，完成入帳程

序，材料系統「關帳後領料」或「關帳前已進場，但未驗收領料之檢

驗合格管材」，請採附「收料單」佐證、提列應付未付數方式辦理。 

4.凡無法於本(110)年12月30日(四)前決算者，請審慎估算「明(111)年2

月底前」確定可核銷之款項後提列應付未付，並注意勿重複發生延遲

沖銷或倒帳情事。 

(四)截至目前，去(109)年度已提列應付未付數但尚未完成沖銷之工程如下，

請趕辦核銷作業： 

1.一區：新北市烏來區烏來里及忠治里自來水延管工程委託技術服務

(PE-07-0112-01)，提列之108年未沖銷數為104,953元。 

2.三區：(1)頭屋鄉頭屋村獅潭村北坑村及象山村供水延管工程(PE-09-

0313-04) ，提列之109年未沖銷數為1,112,019元。 

(2)苑裡鎮水坡里1-4鄰供水機電工程(PE-09-0316-05)，提列之

109年未沖銷數為87,258元。 

3.四區：中寮鄉清水社區臨月桃巷供水延管工程(機電)(PZ-08-0439-

05)，提列之108年未沖銷數為96,597元。 

4.七區：屏東市菸廠西巷等供水延管工程(PE-09-0713-04)，提列之109

年未沖銷數為127,375元。 

(五)經濟部水利署於110年10月1日核定計153件「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

第四期(簡稱四期計畫)」111年度執行案件，須各單位配合事項，前以110

年10月18日台水工字第1100033550號函送各單位在案，再次重申如下： 

1.請積極趕辦預算成立及發包作業，亦請鼓勵優良廠商參與投標；取得

先行動支核定函前，採發包之案件，請以「保留決標」方式辦理。 

2.已保留決標或採交付單價採購契約者，請速完成監造、施工、品質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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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核定及行政申請程序、備料等相關開工前置作業，可於111年1月開

工者，亦請通知承商屆時配合領料，並於當(1)月25日前完成入帳。 

3.為使有限之計畫經費達最大效益，至110年12月27日(一)已確認無法完

成「預繳率達50%及決標訂約」者，請依計畫管考作業要點函報撤案，

總處將收回該案經費，以利重新分配使用。 

4.請執行單位速將管材需求數量，以及預定用料期程提供予物料單位，

以利辦理採購或安排供料，請避免發生缺料影響工進之情事。 

5.採配合用戶新裝工程施作之延管案件，請一併管控新裝工程預算成立

時程，勿影響執行進度。 

(六)有關屏東區管理處第一階段供水案件之管材，雖由各區處協助供應，惟避

免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供料，仍請物料單位研討因應對策，並就自行供料

之延管案件，積極調查需求、儘速確認用料期程，並辦理管材採購。 

(七)個案執行狀況檢討： 

1.第十區管理處辦理之「蘭嶼椰油村供水系統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

務」案，請總處辦理11月經費調整時，先增配委託規劃設計費用尾

款，以利12月底前付款；另外委託監造費用係主體工程執行後開始支

付，俟水利署以四期計畫經費撥付供該案執行時，再請十區處配合辦

理修正預算。 

2.截至110年11月底止，進度落後及異常之案件，如附表1~6；「無自來水

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四期」111年度案件辦理情形，如附表7；請依本

次會議裁示內容趕辦，並納入相關會議追蹤最新辦理進度。 

九、散會：同日上午12時30分 


